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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开展互联网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

渝卫发〔2019〕49 号

各区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两江新区社发局、万盛经开区卫

生计生局，各委属医疗机构，大型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

康”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

3 个文件的通知》要求，推动互联网医院持续健康发展，规范互

联网医院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根据国家《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互联网医院管

理办法（试行）》等文件要求，现将开展互联网医院试点工作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互联网医院的试点范围。互联网医院包括作为实体医疗

机构第二名称的互联网医院，以及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的

互联网医院。暂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开展准入试点，待条件成

熟后逐步向其他实体医疗机构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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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医院的管理要求。申请设置互联网医院应当依托

实体医疗机构，并符合国家《互联网医院基本标准（试行）》。经

向实体医疗机构或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机关申请和审

核同意后（申请书模板见附件 1，审核要求见附件 2），可实施相

应的互联网诊疗服务。同时需要与“重庆市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

平台”（以下简称市监管平台）完成数据对接。互联网医院可为

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提供复诊服务，当患者病情出现变化或

存在其他不适宜在线诊疗服务的，医师应当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

机构就诊。

三、互联网医院信息系统建设要求。一是建立互联网医院信

息系统。实体医疗机构应当按照《重庆市互联网医院运行流程图》

（见附件 3）要求搭建互联网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并实施第三级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以确保互联网医院与市监管平台数据对接规

范、统一、安全。二是与市监管平台对接。按照国家要求，市卫

生健康委搭建了市级监管平台并制定了数据接口规范（另行下

发），各医疗机构在申请设置互联网医院前，应根据接口规范完

成与市监管平台的数据对接，确保相关数据顺利上传。三是公开

医疗机构执业信息。互联网医院应当主动向患者公开医疗机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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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执业医师信息，包括医疗机构名称、等级等次、执业许可证、

互联网诊疗服务范围，以及执业医师姓名、执业范围、执业证书

编号等。四是互联网医院服务全程留痕和可追溯。互联网医院应

当建立数据访问控制信息系统，确保系统稳定和服务全程留痕，

并与实体医疗机构 HIS、PACS/RIS、LIS 系统实现数据交换与共

享。每年应通过互联网医疗信息系统规范性测试。五是保障信息

安全。重庆市内互联网医院应当接入重庆市卫生健康专网，以保

障医疗相关数据传输服务质量与数据安全。存储医疗数据的服务

器不得存放在重庆市外。

四、落实互联网医院的监管职责。实体医疗机构是互联网医

院服务质量安全和信息安全的责任主体。实体医疗机构应当明确

职能部门和专职人员负责互联网医院开展诊疗活动的管理工作，

核实互联网医院内执业医师、药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资质，

确保互联网诊疗活动符合《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和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各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市级相关要求，做好互联网医院的准入

与监督管理工作，向社会公布辖区内互联网医院的名单、监督电

话及其他监督方式，及时受理和处置违法违规互联网医疗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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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市卫生健康委将按管理权限向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开

放市监管平台，共同对互联网医院进行监管。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和相关医疗机构应重点加强互联网医院的人员、处方、诊疗

行为、患者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等管理。互联网医院开展的诊疗

活动应纳入到市、区县两级医疗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中加强监管、

提升质量、保障安全。

五、依法依规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互联网医院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结合互联网医院服务特点，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依法依规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要重视和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

点人群的互联网诊疗活动安全，为低龄儿童（6 岁以下）开具互

联网儿童用药处方时，应当采取有效方式确定患儿有监护人和相

关专业医师陪伴。要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和《电子病

历基本规范（试行）》等相关文件要求，为患者建立电子病历，

并按规定进行管理。互联网医院应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及时核查

处置市监管平台反馈的异常诊疗信息，及时开展问题整改，确保

医疗安全。

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向市卫生健康委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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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医政医管处 张 莉

信息统计处 叶自然

中医医政处 孙海华

联系电话：67706877、67706575、67706811

附件：1.重庆市互联网医院设置申请书

2.重庆市互联网医院审核要求

3.重庆市互联网医院运行流程图

4.互联网医院行政审批流程图

5.重庆市互联网医院诊疗科目申报表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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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互联网医院设置申请书
实体医疗机构名称

申请互联网医院的名称

拟开设的诊疗科目

提供材料目录

（按重庆市互联网医院

审核要求提供）

医疗机构意见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执业登记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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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重庆市互联网医院审核要求

互联网医院实行准入制，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医疗

机构互联网医院申请，根据情形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一、已执业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实体医疗机构增加“互联

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按照以下要求办理。

（一）提交材料

1．申请书（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署同意，

提出申请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原因和理由）；

2. 与重庆市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对接情况说明；

3．如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医院，应当提交合作协

议；

4.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诊疗科目和医师名单目

录；

5. 开展互联网医院要求建立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管理体系和

相关管理制度、科室设置与人员岗位职责、服务流程；

6. 第三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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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部门：实体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机关。

（三）办理流程：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变更）事项。

二、新设置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

新申请设置的实体医疗机构拟将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

的，按照以下要求办理。

（一）设置申请阶段

1．提交材料

（1）与医疗机构设置申请同步进行，在设置申请书中注明

拟将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并在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写

明建立互联网医院的有关情况；

（2）如果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医院的应当提交合

作协议。

2．受理部门：按照设置医疗机构许可审批权限，由实体医

疗机构设置审批机关受理。

3．办理流程：参照设置医疗机构许可事项。

（二）执业登记阶段

二级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新设置二

级医疗机构拟将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的，直接在执业登记

阶段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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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交材料

（1）申请书（已在设置审批阶段完成申请的医疗机构，不

需填报申请书）；

（2）与重庆市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对接情况说明；

（3）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诊疗科目和医师名单

目录；

（4）开展互联网医院要求建立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管理体系

和相关管理制度、科室设置与人员岗位职责、服务流程；

（5）开展互联网医院要求的互联网技术设备设施、信息系

统、技术人员以及第三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证明材料。

2．受理部门：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事项，由实体医疗机

构执业登记机关受理。

3．办理流程：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事项。

三、独立设置互联网医院

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申请独立设置互联网医院，按照以下要

求办理。

（一）设置申请阶段

1．提交材料

（1）设置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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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可根据情况适当简化报告内容；

（3）所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的地址；

（4）申请设置方与实体医疗机构共同签署的合作建立互联

网医院的协议书；

（5）提供符合《互联网医院基本标准（试行）》要求的各

项佐证材料。

2．受理部门：向其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机关提出

设置申请。

3．办理流程：参照设置医疗机构许可事项。

（二）执业登记阶段

1．提交材料

（1）与重庆市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对接情况说明；

（2）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的诊疗科目和医师名单

目录；

（3）开展互联网医院要求建立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管理体系

和相关管理制度、科室设置与人员岗位职责、服务流程；

（4）第三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证明材料。

2．受理部门：向其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机关提出

设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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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理流程：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事项。

四、互联网医院命名

互联网医院名称按照医疗机构名称核定办理，其命名规则

如下：

（一）实体医疗机构独立申请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

应当包括“本机构名称+互联网医院”；

（二）实体医疗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申请互联网医院作

为第二名称，应当包括“本机构名称+合作方识别名称+互联网医

院”；

（三）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应当包括“申请设置方识别

名称+互联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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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重庆市互联网医院运行流程图

注：
1.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时，应加强诊疗信息管理，保证互联网诊疗活动全程留痕、可追溯。
2.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时，应当在诊疗中各环节设置提示确认和拦截功能，确保每一个环节属实和符合相关管理规定。
3. 图中虚线处监管平台支持相关业务监管，医疗机构可视本单位业务需要选择性开展。
4. 鼓励有条件的互联网医院通过人脸识别等人体特征识别技术开展医务人员及就诊患者实名认证。
5. 经市监管平台的电子处方、检验检查申请单、入/转院申请单具有唯一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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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互联网医院行政审批流程图

开始

完成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对接

申请人申请

补正材料
不予受理

告知理由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受理

不符合法定形式

或材料不全

不符合申请条件或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

公示

审查材料

送达申请人

书面说明不予

许可理由

编号制证

结束

通过

不通过

申请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对接
①

获取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对接情况说明

获取第三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并通过当期测评

不通过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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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①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对接申请联系人：肖兵，联系电

话：023-61965181、13908393575。

②完成互联网医院执业登记后，自次年起医疗机构需每年通

过第三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及互联网医疗信息系

统规范性测试。

③各区县（自治县）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账号信息另行

通知。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 15 -

附件 5

重庆市互联网医院诊疗科目申报表

医疗机构名称：

申 报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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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代码前划“√”

代码 诊疗科目 备注 代码 诊疗科目 备注

01 预防保健科 06 妇女保健科

06.01 青春期保健专业

02 全科医疗科 06.02 围产期保健专业

06.03 更年期保健专业

03 内科 06.04 妇女心理卫生专业

03.01 呼吸内科专业 06.05 妇女营养专业

03.02 消化内科专业

03.03 神经内科专业

03.04 心血管内科专业 07 儿科

03.05 血液内科专业 07.01 新生儿专业

03.06 肾病学专业 07.02 小儿传染病专业

03.07 内分泌专业 07.03 小儿消化专业

03.08 免疫学专业 07.04 小儿呼吸专业

03.09 变态反应专业 07.05 小儿心脏病专业

03.10 老年病专业 07.06 小儿肾病专业

03.12 重症监护(内科) 07.07 小儿血液病专业

07.08 小儿神经病专业

04 外科 07.09 小儿内分泌专业

04.01 普通外科专业 07.10 小儿遗传病专业

04.02 神经外科专业 07.11 小儿免疫专业

04.03 骨科专业

04.04 泌尿外科专业

04.05 胸外科专业 08 小儿外科

04.06 心脏大血管外科专业 08.01 小儿普通外科专业

04.07 烧伤科专业 08.02 小儿骨科专业

04.08 整形外科专业 08.03 小儿泌尿外科专业

04.10 重症监护(外科) 08.04 小儿胸外科专业

08.05 小儿神经外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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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妇科

05.01 妇科专业

05.02 产科专业 09 儿童保健科

05.03 计划生育专业 09.01 儿童生长发育专业

05.04 优生学专业 09.02 儿童营养专业

05.05 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 09.03 儿童心理卫生专业

09.04 儿童五官保健专业

代码 诊疗科目 备注 代码 诊疗科目 备注

09.05 儿童康复专业 16 传染病科

16.01 肠道传染病专业

16.02 呼吸道传染病专业

10 眼科 16.03 肝炎专业

16.04 虫媒传染病专业

11 耳鼻喉科 16.05 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

11.01 耳科专业 16.06 蠕虫病专业

11.02 鼻科专业

11.03 咽喉科专业

17 结核病科

12 口腔科 18 地方病科

12.01 口腔内科专业

12.02 口腔额面外科专业 19 肿瘤科

12.03 正畸专业

12.04 口腔修复专业 20 急诊医学科

12.05 口腔预防保健专业

21 康复医学科

13 皮肤科

13.01 皮肤病专业 22 运动医学科

13.02 性传播疾病专业

23 职业病科

14 医疗美容科 23.01 职业中毒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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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 美容外科 23.02 尘肺专业

14.02 美容牙科 23.03 放射病专业

14.03 美容皮肤科 23.04 物理因素损伤专业

14.04 美容中医科 23.05 职业健康监护专业

15 精神科

15.01 精神病专业

15.02 精神卫生专业 24 临终关怀科

15.03 药物依赖专业

15.04 精神康复专业 25 特种医学与军事医学科

15.05 社区防治专业

15.06 临床心理专业 26 麻醉科

15.07 司法精神专业

代码 诊疗科目 备注 代码 诊疗科目 备注

30 医学检验科 50.04 儿科专业

30.01 临床体液、血液专业 50.05 皮肤科专业

30.02 临床微生物学专业 50.06 眼科专业

30.03 临床生化检验专业 50.07 耳鼻喉科专业

30.04 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 50.08 口腔科专业

50.09 肿瘤科专业

50.10 骨伤科专业

31 病理科 50.11 肛肠科专业

50.12 老年病科专业

32 医学影像科 50.13 针灸科专业

32.01 X 线诊断专业 50.14 推拿科专业

32.02 C T 诊断专业 50.15 康复医学专业

32.03 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 50.16 急诊科专业

32.04 核医学专业 50.17 预防保健科专业

32.05 超声诊断专业 50.18 其他

32.06 心电诊断专业

32.07 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 51 民族医学科

32.08 神经肌肉电图专业 51.01 维吾尔医学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 19 -

32.09 介入放射学专业 51.02 藏医学

32.10 放射治疗专业 51.03 蒙医学

51.04 彝医学

51.05 傣医学

50 中医科 52 中西医结合科

50.01 内科专业

50.02 外科专业 61 重症监护室(综合)

50.03 妇产科专业

99 管理科室

99.01 感染(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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